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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华社北京 12 月 24 日电  近日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

办公厅印发了《关于加强贫困村驻村工作队选派管理工作的指导

意见》，并发出通知，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 

《关于加强贫困村驻村工作队选派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》全

文如下。 

为着力解决驻村帮扶中选人不优、管理不严、作风不实、保

障不力等问题，更好发挥驻村工作队脱贫攻坚生力军作用，现就

加强贫困村驻村工作队选派管理工作提出如下指导意见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（一）指导思想。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以习近平新时

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

脱贫攻坚决策部署，紧紧围绕统筹推进“五位一体”总体布局和

协调推进“四个全面”战略布局，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

念，深入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，以实现贫困人口稳定脱贫为目

标，确保贫困村驻村工作队选派精准、帮扶扎实、成效明显、群

众满意。 

（二）基本原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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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坚持因村选派、分类施策。根据贫困村实际需求精准选

派驻村工作队，做到务实管用。坚持因村因户因人施策，把精准

扶贫精准脱贫成效作为衡量驻村工作队绩效的基本依据。 

——坚持县级统筹、全面覆盖。县级党委和政府统筹整合各

方面驻村工作力量，根据派出单位帮扶资源和驻村干部综合能力

科学组建驻村工作队，实现建档立卡贫困村一村一队。驻村工作

队队长原则上由驻村第一书记兼任。 

——坚持严格管理、有效激励。加强驻村工作队日常管理，

建立完善管理制度，从严从实要求，培养优良作风。健全保障激

励机制，鼓励支持干事创业、奋发有为。 

——坚持聚焦攻坚、真帮实扶。驻村工作队要坚持攻坚目标

和“两不愁、三保障”脱贫标准，将资源力量集中用于帮助贫困

村贫困户稳定脱贫，用心、用情、用力做好驻村帮扶工作。 

二、规范人员选派 

（一）精准选派。坚持因村选人组队，把熟悉党群工作的干

部派到基层组织软弱涣散、战斗力不强的贫困村，把熟悉经济工

作的干部派到产业基础薄弱、集体经济脆弱的贫困村，把熟悉社

会工作的干部派到矛盾纠纷突出、社会发育滞后的贫困村，充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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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挥派出单位和驻村干部自身优势，帮助贫困村解决脱贫攻坚面

临的突出困难和问题。 

（二）优化结构。优先安排优秀年轻干部和后备干部参加驻

村帮扶。每个驻村工作队一般不少于 3 人，每期驻村时间不少于

2 年。要把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村和脱贫难度大的贫困村作为驻村

帮扶工作的重中之重。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、中央单位定

点帮扶的对象在深度贫困地区的，要加大选派干部力度。 

（三）配强干部。县级以上各级机关、国有企业、事业单位

要选派政治素质好、工作作风实、综合能力强、健康具备履职条

件的人员参加驻村帮扶工作。新选派的驻村工作队队长一般应为

处科级干部或处科级后备干部。干部驻村期间不承担原单位工作，

党员组织关系转接到所驻贫困村，确保全身心专职驻村帮扶。脱

贫攻坚期内，贫困村退出的，驻村工作队不得撤离，帮扶力度不

能削弱。 

三、明确主要任务 

（一）宣传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脱贫攻坚各项方针政策、

决策部署、工作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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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指导开展贫困人口精准识别、精准帮扶、精准退出工

作，参与拟定脱贫规划计划。 

（三）参与实施特色产业扶贫、劳务输出扶贫、易地扶贫搬

迁、贫困户危房改造、教育扶贫、科技扶贫、健康扶贫、生态保

护扶贫等精准扶贫工作。 

（四）推动金融、交通、水利、电力、通信、文化、社会保

障等行业和专项扶贫政策措施落实到村到户。 

（五）推动发展村级集体经济，协助管好用好村级集体收入。 

（六）监管扶贫资金项目，推动落实公示公告制度，做到公

开、公平、公正。 

（七）注重扶贫同扶志、扶智相结合，做好贫困群众思想发

动、宣传教育和情感沟通工作，激发摆脱贫困内生动力。 

（八）加强法治教育，推动移风易俗，指导制定和谐文明的

村规民约。 

（九）积极推广普及普通话，帮助提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

用能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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